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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市场首例欺诈发行证券行政处罚案一审宣判

欣泰电气败诉将被强制退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辽宁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欣泰电气）欺诈发行、虚假披露证
券行政处罚案备受关注。日前，该案在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
院认定欣泰电气的相关违法行为成立，
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判决驳回了欣泰电气的诉讼请求。欣泰
电气成为我国A股市场首个因欺诈发行
而面临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

将成为创业板退市第一股

公开信息显示，2011 年 11 月份，欣
泰电气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IPO）申
请。2014 年 1 月 3 日，欣泰电气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发行上市批复。

北京一中院审理查明，为实现发行上
市目的，解决欣泰电气应收账款余额过大
问题，2011 年 12 月份至 2013 年 6 月份，
欣泰电气通过外部借款、使用自有资金或
伪造银行单据的方式虚构应收账款的收
回，在年末、半年末等会计期末冲减应收
款项（大部分在下一会计期期初冲回），致
使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 IPO 申请文件
中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法院还查明，在 2013 年 12 月份至
2014年12月份期间，上市后的欣泰电气
仍继续通过外部借款或者伪造银行单据
的方式虚构应收账款的收回，在年末、半
年末等会计期末冲减应收款项（大部分
在下一会计期期初冲回），导致其披露的
相关年度和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虚
假记载。同时，欣泰电气实际控制人温
德乙还以员工名义从公司借款供其个人
使用，欣泰电气在《2014 年年度报告》中
未披露该关联交易事项，导致《2014 年
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针对欣泰电气上述行为，中国证监
会认定其分别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
九条所述欺诈发行和第一百九十三条所
述虚假披露行为，并于 2016 年 7 月 5 日
对欣泰电气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832万元罚款；对欣泰电气原董事胡晓勇
处以 5 万元罚款，同时对其他高管亦予
以相应处罚。

欣泰电气将成为创业板退市第一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
司因欺诈发行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交易所将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也就
是说，一旦认定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并作
出行政处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依法履
行退市工作职责，启动欣泰电气后续退
市程序。

2016 年 9 月 6 日起，欣泰电气已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暂停上市。记
者了解到，此后欣泰电气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复议维持行
政处罚决定。欣泰电气仍不服行政处
罚，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

是否构成欺诈发行引激辩

今年 2 月 28 日，北京一中院开庭审

理了欣泰电气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市场禁入等4案。

庭审中，欣泰电气陈述认为，证监会
认定欣泰电气存在虚构应收账款收回以
减少计提，没有事实依据。一方面，认定
财务虚假记载与重大遗漏所涉及的专业
性问题，缺少权威司法鉴定部门或者专
业审计部门的意见；另一方面，相关财务
数据是由原告内部财务人员自行统计、
编制，证监会未予论证、核实。同时，欣
泰电气认为，即使存在证监会所认定的
虚构应收账款收回的事实，其行为也不
构成欺诈发行，且以往类似情况亦未被
认定为欺诈发行。此外，相比于纯粹的
经营造假，虚构应收账款收回情节显著
轻微，不应处罚如此之重。

对于原告的主张，中国证监会辩称，
中国证监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作出的
认定足以证明有关事实。欣泰电气 IPO
申请文件中包含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
载，不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最
近 3 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的条
件，故已经不符合发行条件。

中国证监会辩称，以往类似情况中
的涉案公司最终均未能取得发行上市批
复，本案中欣泰电气取得发行核准且实
际发行了证券，故不具有可比性；同
时，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没有
证据证明欣泰电气设立了投资者赔偿基
金，也没有证据表明欣泰电气具有行政
处 罚 法 规 定 的 其 他 法 定 从 轻 或 减 轻
情节。

在开庭过程中，合议庭围绕中国证

监会认定欣泰电气存在虚构应收账款收
回以减少计提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是否构成欺诈发行、处罚幅度是否适
当、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等焦点问题对双
方分别作了询问。

针对欣泰电气的起诉，北京一中院
认为，欣泰电气的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
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欺诈发
行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无论发行人
的实际财务状况是否符合财务指标要
求，发行人的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
载就足以对市场投资者的判断产生误
导，对证券发行秩序和投资者权益造成
损害。

北京一中院认为，被诉处罚决定并
无事实不清的情形。基于“程序主导及
程序责任原则”，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
管机关有权对属于违法行为要件的相关
事实调查确认，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
任。中国证监会固然也可以通过专业机
构帮助其查明事实，但专业机构的意见
并非被告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依据。

加强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欺诈发行突破诚信底线，无视法
律权威，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是
证券市场最严重的证券欺诈行为之一，
从来都是行业监管的重点。”中国人民
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要还
投资者以明白，还上市公司以清白，上
市公司就要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公司信
息披露要遵循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合法性、公平性、容易获取、简洁
明白等七大原则。

据了解，欣泰电气作为创业板退市
第一股，同时也是“退市新政”发布实施
后 首 只 涉 嫌 欺 诈 发 行 被 强 制 退 市 的
股票。

2014 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若干意见》。《退市意见》规定，
对于股票已经被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
市交易的强制退市公司，证券交易所应
当设置“退市整理期”，在其退市前给予
3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时间。

按照《退市意见》，上市公司存在欺
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
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因涉嫌
犯罪被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证
券交易所应当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退
市意见》同时也区分欺诈发行与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作了差异化安排：重大信息
披露违法暂停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限内全
面纠正了违法行为、及时撤换了有关责
任人员、对民事赔偿责任承担作出了妥
善安排的，其股票可以恢复上市交易；但
对于欺诈发行暂停上市公司，除非发现
其行为不构成欺诈发行，否则其股票应
当在规定时限内终止上市交易。

刘俊海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力度，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信息披露、欺
诈发行类案件，涉及违法主体类型众多、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造假手段复杂隐
蔽，发行人和相关中介机构需要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明明是有毒工业废料，却伪报成工业
原料，最终被海关成功拦截在国门之外。
2017 年 5 月 23 日，杭州海关对外宣布查
获今年最大一起“洋垃圾”走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4 名，在浙江温州口岸、广东深
圳口岸分别查获电解铝阳极炭块残极
1075吨、2008.37吨。

报关单里发现疑点

从今年初起，杭州海关按照海关总署

等四部委严厉打击“洋垃圾”违法专项行
动的要求，加大对重点商品的监管力度，
对辖区主要口岸报关单证开展一轮专项
风险排查。其中，一票从温州口岸进口的
报关单引起杭州海关隶属温州海关关员
的注意。

报关单显示，一家河南公司以每吨62
美元的价格申报进口一批“人造石墨材
料”。一家远在河南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为
何舍近求远从温州进口人造石墨？联想
到人造石墨与国家禁止进口的某些“洋垃
圾”在外观上近似，海关关员们心生警觉，
会不会有人利用“人造石墨”做文章？

正当海关决定对此开展调查时，这家
公司如人间蒸发一般，近2个月没有进出
口行为。直到3月下旬，细心的海关关员
发现，该公司的名字再次出现在通关系统
里，依然还是申报进口“人造石墨材料”。

为了不打草惊蛇，杭州海关决定在确
定物流信息后，再对已经到港的集装箱实
施开箱查验。

“人造石墨”原是“洋垃圾”

果然不出所料，集装箱里一堆堆形状

各异、颜色灰暗的块状物，表面带有明显
的不完整凹槽，凹槽内壁残留有红褐色锈
斑，少数凹槽内还留有未取出的铁块。

经清点，这家公司申报的 43 个集装
箱、共计1075吨的“人造石墨”，均留有明
显使用痕迹。在查扣这批问题货物的同
时，杭州海关此前的暗中调查也有了新进
展。调查显示，该公司近期还有一批“人
造石墨”准备从深圳口岸进口。4月6日，
在海关总署统一指挥下，深圳海关对这批
货物予以查扣，开箱后发现集装箱内的

“人造石墨”与温州口岸查获的性状相似，
共计1002.5吨。

经权威部门鉴定，海关在温州、深圳
口岸查扣的“人造石墨材料”，实际上是国
家明令禁止进口的“洋垃圾”——电解铝
阳极炭块残极。这种残渣废料虽然可当作
燃料使用，但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害
物质，严重威胁空气、土壤的生态安全。
即便不作为燃料使用，处理不当也会导致
有害物质渗入地下，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由于炭块残极价格还不到煤炭进口
价格的一半，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铤而走
险以低价购入，再倒卖给国内厂家充当燃
料，从中谋取利益。

走私路径浮出水面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杭州海关立即对
此立案侦办，重点调查这家公司的主要负
责人赵某父子及负责销售的豆某。谁知
三人早有准备，事先串供，拒不承认伪报
品名、“以废充好”走私“洋垃圾”的事实。
面对“零口供”，海关缉私警察通过案情梳
理，锁定了新的可疑人物——翻译王某。

原来，为使“人造石墨”能顺利通关，
赵某指使王某准备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境
外公司签订的真实合同，另一份则将货物
品名伪造为“人造石墨材料”，避开“阳
极”“残极”“许可证”等体现固体废物特征
的字样，专门用于通关。不仅如此，赵某
等人还计划“化整为零”，将3万吨残极碎
分成30多个批次，再分不同时段，从国内
不同口岸分别进口。

“如果 3 万吨‘洋垃圾’流入国内，后
果不堪设想。”杭州海关隶属温州海关副
关长李友新表示，打击“洋垃圾”走私历来
是海关打私工作的重点，海关缉私部门将
通过强化风险分析，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坚决把“洋垃圾”拒于国门之外。

千余吨“洋垃圾”口岸现形记
本报记者 顾 阳

海关关员正在查验进口集装箱中的
“人造石墨”。 顾 阳摄

近日，为争夺银行卡中
一笔“神秘资金”，传说中的

“洗钱分子”和“银行卡买卖
者”在浙商银行苏州分行姑
苏支行网点上演的一出“黑
吃黑”，被机智的银行工作人
员一眼识破。目前，此案已
移交当地公安处理。

说起客户吴某，姑苏支
行业务主管陈蕾回忆，他的
出现有点奇怪：“3 月 21 日，
他带着本人身份证大老远来
开一张商卡（浙商银行借记
卡），其余什么业务都没办
理。姑苏支行是新开设网
点，一般新客户都是听口碑
过来买理财、办网银，要么通
过客户经理牵线来办代发工
资。”

3 月 25 日，吴某又带着
临时身份证来挂失银行卡，
要求补办一张新的。

3月28日，一个自称“吴
某 ”的 人 ，通 过 客 服 热 线
95527 投诉姑苏支行，投诉
内容是自己新办的银行卡莫
名其妙“被挂失”，要追查谁
挂失了他的卡。

陈蕾说，这个投诉让人
诧异，行里立即调看了吴某
来行里开卡、挂失的录像，确
认来的都是身份证本人：“吴
某为什么要自己‘投诉自己’
呢？”

通过查看台账记录，姑
苏支行发现，吴某办卡之后，
账户里被转入 9145 元钱。
但在同一天，姑苏支行还有
3 位新卡客户，卡里也都被
转入 9145 元。这 4 笔 9145
元转账均来自另一家商业银
行同一持卡人。更奇怪的
是，这三位新卡客户的 9145
元，都于短时间内在台湾地
区被取走。只有吴某因为挂失了银行卡，钱仍在账上。

值班大堂经理回忆，这3位新客户情况和吴某很像，
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无正当职业和固定居所，对办卡目的
含糊其辞。

苏州分行运营科技部总经理陈黎说：“我们综合种种
迹象认为，这可能是‘洗钱团伙’和‘银行卡倒卖人’之间
在‘黑吃黑’。”一个真吴某，一个假吴某，正在通过各自手
段，想要拿到卡里的9145元钱。

真吴某，是出卖自己实名银行卡的“银行卡卖家”，他
携带由洗钱团伙提供的手机号（预留给开户银行），带着
身份证去网点办银行卡，然后将手机号和银行卡一并交
给洗钱团伙。

洗钱团伙则利用这张银行卡以及可接受验证码的手
机号洗钱，譬如将国内资金通过境外取现的方式，蚂蚁搬
家一样提走。

据当地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显示，吴某不满足于卖
掉自己银行卡挣到的几百元蝇头小利，看中的却是洗钱
者转入他卡里的钱——毕竟银行卡是用他的名字办的，
只要他一挂失，洗钱者就无法转移资金，之后他再补办一
张新卡，即可坐享其成。

然而，真吴某通过“挂失”拦截9145元资金的行为惊
动了“假吴某”（洗钱人），于是“假吴某”通过打 95527 投
诉“银行卡被莫名其妙挂失”，想知道是谁在动他们的
奶酪。

比起“真假吴某”闹剧，姑苏支行副行长曹琴兰更担
心的是，像吴某这类人在办卡时很难识别其动机，这种人
一旦多起来，对国内金融安全、打黑反腐都是隐患。

在与当地人行和公安机关充分沟通、作出预案后，曹
琴兰在吴某来解除挂失时向其说明了倒卖银行卡、参与
洗钱犯罪的各种利害。“除了陈明利害，我们也想通过对
话掌握更多关于洗钱团伙背后的线索，从而防止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曹琴兰说。

最终，苏州支行对吴某的银行卡作了销户，并将此事
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

银行员工

﹃
智斗

﹄
洗钱团伙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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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

法治税务建设见成效
本报讯 近日，浙江珠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建道在听完乐清国税虚开发票巡回讲座后感慨：“讲座
中提到的9·2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我认识的几个
企业家朋友也亲身经历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企业一定
要正规经营。”

这是乐清国税法治税务雁山论坛系列专辑之一，现
场反响非常热烈。据乐清国税局局长陈海洪介绍，去年
该局成功创建了浙江省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倒逼自身改
革创新，使依法治税能力取得不小进步，今年争取向更高
级别示范基地努力。

“税务案件公开审理开辟了纳税人前端救济渠道，
争议分歧提前沟通，效果非常好。”乐清市法治办高磊
科长回顾去年8月份观摩乐清国税稽查案件公开审理时
说，这也是温州地区首例税务案件公开审理。据乐清市
国税局政策法规科陈昌君介绍，当时该局选取部分行政
等有争议的案件，在全面征得纳税人同意的前提下，探
索实行了税务案件公开审理。从结果来看，纳税人话语
权、陈述申辩权和监督权得到前移和保障，征纳双方平
等对话，有效化解了征纳矛盾。

据了解，联合开展法治税务建设是今年乐清国地税
合作的重头戏，目前已和国税部门达成合作框架。去年，
借“七五”普法东风，国地税将法治税务的橄榄枝抛向了
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正泰集团和学校，税协、税企、税校
共建法治税务延伸点和教育基地。乐清市地税局副局长
林志勇表示，国地税将联合开展普法宣传和法治教育，联
系相关部门，争取扩大影响力，积极打造依法治税、诚信
纳税的社会环境。 （郑晓欧 朱正整）


